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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

作，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逐步建立起较为

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近年来，烟台政府

高度重视庙会旅游的发展，并对庙会旅游进行了初步开发。一些传统的庙会文化得以

发掘，部分庙址逐渐得到修复和重建。但烟台庙会旅游的开发尚为初始阶段，旅游产

品开发层次较低，旅游产业体系还不完善，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也使庙会旅游资源

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烟台还需要深度挖掘庙会文化资源，大力宣传庙会文

化，完善庙会旅游发展体系，健全各种保障机制，促进庙会文化保护与庙会旅游开发

的良性互动，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共赢。有鉴于此，

本文将在分析烟台庙会旅游现状的基础上，对“非遗”语境下的烟台庙会旅游发展进

行初步研究。 

二、核心概念解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根据《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

为个人是为其文化遗产的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

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005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出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

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上述两种定义，虽在表述

上有所不同，但实际内涵却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a)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

口传文学、诗歌、神话、传说等及相关濒危的民族语言； 

(b) 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 

(c)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特定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

日、庆典及游艺活动等； 

(d)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人文、医药等；  

(e)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

的传统工艺美术，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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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精髓的

“活”的体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技艺等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

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别是庙会的传承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人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后继无人，令人堪忧。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核心”应集中在对传承人的保护上。各种庙会活动是庙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依

托，是庙会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因此我们要做好对庙会传统文化、各种工艺美术的传

承和保护，以促进烟台庙会旅游的发展。 

2、 庙会 

庙会，是指围绕着庙宇所发生的群体性信仰活动。庙会的实质在于信仰，以寺庙

为依托。它的形成是和我国远古时代宗庙社交制度分不开的。庙会和其它民俗一样是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体现出时代的彩色，即传承性

和变异性的统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庙会的内容、形式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古时庙

会是是一种隆重性的祭祀活动，祭祀是庙会最核心的内容，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意义已

经逐渐有所淡化。现代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

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庙会的祭祀功能逐渐现减弱，而其旅游文化价值受到

高度重视。庙会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旅游资源，是集民间性、地方性和独特性于一体的

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其中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旅游兴趣的成分是，

从而促进了庙会旅游的产生。 

三、烟台庙会及庙会旅游概况 

1、烟台庙会的主要类型及历史 

1.1以信仰妈祖为主的庙会 

2009 年 9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在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将妈祖信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

文化起源于我国福建省莆田县湄洲屿，是以天后信仰为中心的海洋与民俗文化形态。

明清以来，随着海上航运的发展妈祖文化逐渐北传。烟台沿海渔民对天后的信仰十分

虔诚，他们亲切地将妈祖称为“海神娘娘”，并纷纷设立天后宫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1.1.1烟台福建会馆的西盂兰会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坐落在烟台市南大街与胜利路交汇处。始建于 1884

年，落成于 1906 年，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福建会馆是福建船帮集资建立的供奉

天后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具有典型的面南风格。从建成至今，烟台天后行宫

已经有 100 多年历史了，几次大的变化都是在建国后。1958 年，天后行宫拆除了后殿

及后花园，将原本是三进院的行宫变成了二进院，使其完整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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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博物馆，北门上方的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66 年，福建

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由烟台市博物馆集资，对行

宫进行了一次大修整，并且进行了一部分彩绘地修补。1983 年时由于周边修路，整个

南院墙向北移，路面拔高让院墙看起来矮了一截。 

烟台天后行宫分别在每年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升天日举行毓岚

会，演戏酬神，点燃灯火放在海面祭祀天后，并在此演出京剧、吕剧、大秧歌、武术

表演等。人们自发来到天后行宫进香膜拜妈祖，摆设供品，点香祈福，庙会一直沿袭

至今。现在，福建会馆已经成为烟台祭祀妈祖和开展民俗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 

1.1.2 烟台天后宫庙会（大庙庙会） 

烟台市旧城区的天后宫，又称大庙。大庙是“龙王庙”、“海神庙”和“天后

宫”的三庙合一，故称“大庙”，其“大”不是指规模而言的。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

争胜利，三十余年战事频乃，“大庙”失修，西配殿已破损不堪。抗战胜利后，修葺

时把东配殿改成二层结构，下层供奉龙王，上层供奉海神。1950 年以后东配殿完全封

闭，不再开放。到文革期间整个大庙全被拆除，现在仅存戏楼一座。2000 年，在市政

府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古戏台进行了整修，衬托古戏台的广场也以新

的风采呈现在人们面前。 

大庙庙会于每年的正月十五举行，因此又被称为“元宵灯会”。元宵之夜，海上

渔船、渔帮和市内各商号还要用木板托着蜡烛向大海放灯。由于天后宫的带动，市内

各商户、民户也都竞相在门前悬挂彩灯，使烟台的元宵灯会成为传统。除了热闹的庙

会之外，大庙戏台上时而有小戏班唱戏，时而有外地艺班表演杂技和杂耍，热闹非

凡。现在天后宫庙会已经不存在，但灯会的传统还在继续，只是变成了一种群众娱乐

活动，敬神的色彩也已经很少了[5]。近年来，为保护庙会文化遗产和发展庙会旅游，烟

台政府开始筹划对大庙的整修和复建。 

1.1.3 长岛庙岛的显应宫庙会 

长岛庙岛的显应宫是我国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素有“中国北方妈祖

第一庙”之称。始建于宋朝 1122 年，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庙内的妈祖铜像是我

国唯一仅存的年代最久远的妈祖塑像。庙岛天后宫内保存过大量的船模及一些珍贵的

航海史料，曾经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的航海博物馆”。1969 年文革时期原庙被彻底

毁坏，仅存一镜一像。改革开放以来，长岛县先后三次对庙岛显应宫进行了大规模的

维修改造，基本恢复了显应宫的历史原貌。 

庙岛天后宫一年举办两次庙会。一是在每年正月十五，渔民们不但过元宵节，还

纷纷去庙岛“赶庙会、拜妈祖”。 海岛渔民在拜妈祖的同时，还要敲锣打鼓、舞狮

子、扭秧歌，进行各种文艺表演，既增加了看点，又增添了节日喜庆的色彩。自从妈

祖庙在庙岛落成，长岛便开始了庙会，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二是在每年的七月

初七。从农历七月初七开始, 在庙前的戏楼上开使演戏，往往一演就是十来天, 有时

竟长达一个月。庙会期间的盛况, 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船客, 纷纷在庙岛上驻足观赏。

至今，显应宫庙会依然是人流穿梭，香火盈盈，渔民虔诚拜妈祖，求平安，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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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祝愿。 

1.1.4 蓬莱阁西侧的天后宫庙会 

蓬莱阁西侧的天后宫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后宫之一。据史料记载，蓬莱阁天后宫

始建于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庙额为“灵祥”。宋宣和四年(1122 年)路允迪出使

高丽，因遇路风“八舟溺七”后获妈祖庇护，唯路允迪坐舟有惊无险。路允迪奏明圣

上，扩建成四十八间规模。道光十六年(1826 年)毁于火灾。第二年重修，把原来“灵

祥”改为“显灵”[6]。后来文革期间天后宫也遭到破坏，近年来逐渐得到修复。 

旧传正月十六是天后诞辰之日，所以蓬莱阁天后宫庙会会期定在正月十六，届时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丹崖山天后宫，进香膜拜、求签许愿，捐香火钱。庙前演戏酬神

也是旧有传统，各地农村纷纷组织戏班、秧歌队到天后宫对面的戏楼、广场上献演俚

俗戏剧和大秧歌。近年来，随着蓬莱旅游景区的不断扩大，庙会内容更加丰富，规模

逐渐扩大，成为集旅游观光、物资交流、访亲会友、娱乐购物于一体的庙会，不仅外

地游客量大增，当地村镇农民也争相涌来，游客量逐年上升。 

1.1.5 莱州市虎头崖村天后宫庙会 

莱州市虎头崖村是旧时莱州湾中重要的渔港，随着妈祖文化的北传，渔民们在村

北建立天后宫。后来，由于机器船捕鱼的普及，此处码头不方便泊船，神庙也变成了

废墟，往日的盛况使人难以想象。 

这里的娘娘庙会，会期定在三月二十三，即天后娘娘的生日。由于当时方圆一二

百里内只有这一个码头，赶会的人多来自远方，会期也因之延长，开台演戏最多有过

连续二十几天的。随着庙宇的萧条，庙会也随之衰落，盛况不再。 

1.2 以信仰龙王为主的庙会 

古时，龙王是北方海神崇拜的主要对象。后来，随着天后文化的北传，龙王作为

海神的地位不断被妈祖所取代，但是在烟台一些偏僻的小岛，妈祖文化鲜为人知，龙

王依然以海神资格受渔民们祭拜，沿海渔村几乎个个都有龙王庙并定期举行庙会。 

1.2.1 海阳县麻姑岛庙会 

麻姑岛庙会位于海阳县行村镇麻姑岛上，岛南端有龙王庙，至今庙址保存完整。

渔民们每次出海都持供品祭拜龙王，以保佑出海平安。相传农历六月十三日为龙王生

日，因此麻姑岛庙会定于每年阴历六月十三。每逢这天，就在龙王庙前唱戏，请和尚

念“皇经”，祭祀龙王。 

1.2.2 蓬莱渔灯节 

为了祈求出海平安，蓬莱山后初家村海湾周边渔民共同募集资金修建了这一带最

早的龙王庙，随着海洋捕捞业和海上航运业的发展，龙王庙会不断壮大。蓬莱渔灯节

庙会定于每年正月十三到十五，在“渔灯节”期间，渔民的文娱活动主要分两种形

式。一是庙前搭台唱戏，多以京剧空城计等老曲目为主；二是港口码头多以锣鼓、秧

歌、舞龙等自娱活动为主。旧时渔民给龙王爷送灯、上供，建国后改为设供祭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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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灯、放鞭炮。 近年来融入了现代气息，庙会场面壮观，前来参观的游客甚多。渔灯

节不仅是渔民的一种祭祀祈福活动形式，更是渔民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鲜明的渔家特色，是其他传统文化不能涵盖的。渔灯节被收录我国第一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渔灯节不但能弘扬传统文化，又能丰富群众的文化

活动，还能加强文化交流，更能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1.3 以信仰玉帝为主的庙会 

毓璜顶，原名玉皇顶，因山上有玉皇庙而得名。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重修庙宇

时将山名改为“毓璜顶”，庙却依然是玉皇庙。烟台毓璜顶庙会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

史，玉皇庙始建于元代，经明清多次扩建，现在庙宇规模十分可观。 

庙会会期是每年正月初九，也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文革期间一度中断，近几年

庙会重新恢复。起初，庙会的主要内容是上香祈福，而发展到现在，观赏民俗风情、

休闲娱乐则成了赶庙会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民俗艺术在烟台毓璜顶庙会上展现的

淋漓尽致。剪纸艺术是毓璜顶庙会的最大特色。另外，在庙会上还可以欣赏到拉洋

片、皮影戏 海阳大秧歌、河北吴桥杂技等老烟台的民间艺术。烟台剪纸、海洋大秧歌

和胶东大鼓分别被收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和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螳螂拳被收录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4 以信仰道教为主的庙会 

1.4.1岳姑殿庙会 

岳姑殿在昆嵛山北麓姑余山上，又称岳姑庙，俗称为泰山行祠。岳姑殿原为建昌

麻姑修炼的地方，麻姑是东晋人葛洪著《神仙传》中的一位女神。最初有坡里庙、麻

姑庙，金大定年间修建起了岳姑殿，里面供奉碧霞元君，碧霞元君即泰山之神东岳大

地的女儿岳姑。文革时期，岳故殿遭到破坏，现有遗址。1998 年修复了三官殿、财神

殿、月老祠等道观寺。 

岳姑殿庙会是胶东地区最大的庙会，于每年的四月十五日举行，庙会举行的时候

人们纷纷上山祭拜祈福，届时漫山遍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蔚为壮观。庙会一直延

续到 1938 年，后来庙宇由于人为和自然原因大多破坏，庙会中断。20 世纪末，在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岳姑殿庙会得以恢复，时间仍是四月十五日。 

1.4.2 九龙庙会 

昆嵛山九龙庙始建于明朝末年，清道光初年(1820 年)兴资扩建，香火曾一度鼎

盛，清光绪六年(1881 年)，人们在庙北建戏楼一座，是当地人民物资文化交流的中

心，于 1966 年遭毁。为保护文化遗产，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倾囊相助，于 1996 年 4

月，重修九龙庙并恢复九龙庙会。昆嵛山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每年农历六月

十三是传统的九龙庙会，举行传统祭龙仪式、佛事活动和滇剧演出。在庙会前夕，人

们都会在家蒸上胶东大枣饽饽，给龙王作为贡品，并到九龙庙上香磕头，祈求一年的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庙会当天，九龙池门票实行半价制，还会有小吕剧、大秧歌、

耍黑驴等民间艺演以及各种特色小吃。此外，还开展了丰富有趣的游园活动，以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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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表演、书画展、根艺展。今年成千上万的人们纷纷来到昆嵛山九龙池风景区，探访

道教文化，领略大自然的美景。昆嵛山九龙庙会不仅继承发扬了文化传统，保护民间

文化遗产，也为当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

大贡献。 

2、烟台庙会旅游的发展现状 

2.1 烟台庙会旅游得到了部分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各国的热点话题，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烟台政府高度重视对庙会旅游资源的发掘，并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庙会旅游。政府对庙宇进行了维护和修建，恢复了一些中断多年

的庙会，促进了烟台庙会旅游的进一步开发。一些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也对庙会进行

投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庙会的发展。一些团体和学者为保护庙会文化，也对庙会旅

游的开发做出贡献。例如，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九龙庙等庙宇得

到修复，大庙也开始筹备重建，部分中断多年的庙会也逐渐得到恢复并不断发展壮

大。另外，烟台经济发展迅速，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交通通达

度高，这些烟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为庙会旅游的发展提供保障。烟台庙会旅游开发

尚处于初始阶段，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2.2 烟台庙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2.1 开发程度浅，影响力小 

庙会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烟台政府的高度重视，庙会旅游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开发。但烟台庙会旅游的开发尚为起步阶段，旅游产业体系不完善，缺乏系

统的规划与开发方案。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缺乏特色，专项旅游产品少之又少，文化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衍生旅游商品开发的层次与深度不够。烟台庙会旅游市场较小，

主要游客还是烟台当地居民。对庙会文化和庙会旅游的宣传力度较小，知名度较低。

庙会旅游产品尚未形成品牌效应，市场影响力较小。 

2.2.2 部分庙会旅游资源遭到破坏 

庙会旅游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些政府和企业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效

益，对庙会旅游资源进行盲目开发，甚至扭曲传统文化的内涵，忽略了对庙会资源的

保护与传承。一些原来司空见惯的民俗文化具有商业价值后，瞬间成为政府和企业抢

夺经济利益的主要对象，甚至造成矛盾纠纷。而不具备经济利益或者经济利益较小的

庙会资源依然处于躲在角落里很难被发掘。经济利益成为庙会资源开发的主导，这无

疑会对庙会资源带来极大地破坏。加上政府开发体系不完善，对庙会资源的保护不利

等都造成了庙会资源破坏，以及政府“重申遗、轻保护”的现象严重。近年来，凭着

良好的资源优势，蓬莱渔灯节旅游发展迅速，并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政府侧重于发展庙会旅游和申遗而忽视了对庙会资源的保护，大批游客涌入对

庙会文化和庙会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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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烟台庙会旅游发展的优势分析 

1、“非遗”成为烟台庙会旅游发展的新契机 

1.1为保护传统庙会文化，政府部门恢复了部分传统庙会旅游资源 

庙会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废旧的庙址实体部分

得以重修，一些庙会也逐渐恢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许多庙会以及庙会

上一些工艺美术、艺术表演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长岛显应宫妈祖庙会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烟台剪纸、海阳大

秧歌、胶东大鼓、蓬莱大杆号、螳螂拳等分别被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 “非遗”专项拨款为庙会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备受政府的关注，在保护庙会旅游资源上，烟台政

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庙会文化，挖掘庙会旅游资源，对庙会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和

开发方案。2007 年 6 月，经烟台市编办批准，成立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设立专项基金，保护庙会文化遗产，大力宣传庙会文化，大力发展庙会旅游。一些社

会团体和个人设立专项基金为保护庙会文化、发展庙会旅游做出了巨大贡献。 

1.3 政府部门的参与，提高了发展庙会旅游的可操作性 

庙会旅游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2006 年 5 月，烟台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烟台市政府对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普查，建立了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确定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继承人，以促进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政府高度重视庙会旅游的发展，

不断对庙会进行修复和重建，大力挖掘庙会文化资源，加强对庙会文化的宣传，引导

庙会旅游向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政府对庙会文化的传承人给予物质上的补贴和精神

上的奖励，并充分调动起民众保护庙会文化，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是庙会旅游得到大力

发展的关键。 

2、庙会旅游是完善烟台旅游产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烟台借助山海文化的资源优势，主要发展观光和度假旅游，旅游产品结构还不完

善。在发展以观光旅游为主的初级旅游产品基础上，发展庙会旅游，为旅游产品的组

合提供了新的方向。进行合理的旅游产品组合，完善烟台旅游产品结构，促进了烟台

旅游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大力发展庙会旅游，为以观光旅游为主的烟台旅游产品结构

增添了不少色彩，既有利于加强对庙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有利于提高烟台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非遗”视野下烟台庙会旅游的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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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原则 

1.1开发与保护相结合，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近年来，随着烟台政府对庙会资源的开发，推出了一系列庙会文化旅游线路。如

蓬莱的渔灯节，依托蓬莱丰富的旅游资源，渔灯节的规模不断扩大，游客越来越多，

但是受其他信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渔灯节的传统文化正逐渐被冲淡，大批游客的涌

入也对庙会文化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庙会旅游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部分庙会资源得到迅速开发。政府单

纯追求经济效益或政府缺乏科学的考证、规划和引导，对庙会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

掘不够，对庙会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层次，商业化严重。重开发、轻保护以及急

功近利的追求商业化利益已经使一些庙会资源受到破坏。 

因此，在开发庙会旅游资源的时候，开发与保护必须同时进行，必须坚持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只有文化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

具有经济效益的产业，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庙

会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1.2 保持庙会特色，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庙会文化是在一定地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因此我

们首先要保护传统庙会的特色。庙会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不同信仰及不同民俗文

化的冲击，因此我们在发展庙会旅游的基础上要保持庙会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

保持各自庙会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要保护好庙会各种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另外，我们要从精神层面上不断赋予庙会新的文化理念,赋予庙会新的时代内

涵。在挖掘庙会文化时，要认真搜寻古籍、各地县志，追溯根源、整理传说，并结合

时代特色，对传统庙会文化进行合理创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独特性与时代性相结

合。 

1.3 政府引导与市场开发相结合 

旅游资源的开发要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迎合消费者对庙会旅游的

需求。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烟台政府在开发庙会旅游资源上，加大财政支

出，并出台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针、政策，给予庙会旅游开发资金支持和政

策保障。政府的调节有利于促进庙会旅游的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弥补市场开

发的不足。例如，在发展烟台福建会馆的旅游上，政府举办妈祖文化节等活动宣传妈

祖文化，再由市场进行具体的运作。只有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开发相结合，才能开发

出更好的的旅游产品，不断对旅游产品进行组合创新，扩大客源市场，这样不仅能促

进庙会旅游以及整个烟台旅游业的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加强对庙会文

化的宣传，促进庙会的传承。 

2 开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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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借助“非遗”的契机，大力挖掘庙会旅游资源  

随着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高度重视，申报非遗逐渐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工作。烟台

各地政府纷纷挖掘当地传统庙会资源，并借助非遗的契机大力开展庙会旅游。发展庙

会旅游，首先要大力挖掘庙会文化，突出庙会地方特色，加强对民间技艺、文化表演

的保护，加强对庙会文化及庙会旅游的宣传。近几年，在“非遗”的影响下，烟台先

后挖掘出了毓璜顶庙会、蓬莱渔灯节、长岛显应宫妈祖祭典等庙会旅游资源。 

2.2 以“非遗”为品牌，进行庙会旅游产品的营销 

庙会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旅游者的特殊需求，将会受到游客的

青睐。烟台发展庙会旅游，在保持庙会传统特色基础上，不断对庙会旅游产品进行创

新，以满足不同旅游者的特殊需求。借助非遗的影响力以及通过广告媒体、网络宣

传、公共关系等方式加大庙会旅游产品宣传力度，扩大旅游市场，促进庙会旅游产品

销售。另外，利用烟台旅游资源优势，促进和完善庙会旅游产品与其它类型的旅游产

品组合，通过整合营销方式满足游客的多种旅游需求。以促销的方式对旅游产品价格

进行合理调整，通过价格策略形成竞争优势。以非遗打造庙会品牌，并对品牌产品不

断进行更新，形成品牌效应。 

2.3 在“非遗”语境下，力争政府、企业、学者三方共同参与庙会旅游开

发 

烟台庙会旅游的深度发展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相关企业及学者协调一致，共同

为促进烟台庙会旅游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发展而做好本职工作，除了经济效益以外还

要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烟台各地政府要做好规划和引导工作把握好庙会旅游

发展的方向，给予人力财力物质支持，为庙会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条件。专

家和学者要对庙会旅游资源进行具体科学的规划，正确挖掘和合理开发庙会文化，为

庙会旅游的发展做好全面规划。企业对庙会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时要兼顾社会效益，对庙会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同时进行。只有政府、学者、企业三

方共同努力，才能促进烟台庙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4 以“非遗”为依托，丰富庙会旅游产品结构 

“非遗”给烟台庙会旅游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庙会旅游发展尚不成熟，旅游产品

结构还不完善。促进庙会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开发庙会旅游商品，将庙会上的剪纸、

面塑等工艺品以及特色小吃发展为旅游纪念品，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增加旅游购物

和旅游住宿的比例。另外，在发展以庙会为主导的主要旅游产品的同时，合理组合旅

游产品，发展复合型旅游产品，增强产品吸引力，扩大旅游市场，完善旅游产品结

构。烟台庙会旅游可以依托烟台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在发展以观光游览型和体验型为

主的旅游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更高层次的旅游产品，如度假旅游产品、专项旅游产品

和生态旅游产品等，不断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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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弘扬“非遗”主旨，进行活态与体验式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使走马观花似的传统观赏性旅游不适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也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遗产旅游的需求。庙会旅游要体验旅游为主，强调游

客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只有让游客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验到游庙会的乐趣。对于民

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通过活态的表演才能让游客真正领

略到庙会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精湛的工艺美术和绝美的民间戏曲直接呈现在游客的

面前，将会对游客的心理产生一种空前的震撼，是游客真切的领略到庙会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胶东秧歌、胶东大鼓等表演者可以现场教受游客，让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到

而不是单纯的观赏。一些特色小吃和民间工艺也可以为游客提供自己亲手做的机会，

游客可以将自己制作的东西作为旅游纪念品带走，这种旅游体验一定会让游客终身难

忘。 

2.6 体现“非遗”精髓，开发特色庙会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地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旅游地的形象和经济

收入。它还是旅游地的形象代言人，对旅游地起到宣传和广告作用。烟台庙会上的一

些传统的民间工艺品（如剪纸、胶东面塑、胶东编织等）和当地庙会的特色小吃都可

以开发为旅游纪念品。还可以将各地庙会的历史传说以及文化内涵等编纂成书或者画

册作为庙会旅游纪念品。另外，庙会传统的表演乐器或道具也可以开发成旅游产品，

对其进行仿制或按比例缩小以方便旅游者携带。开发具有庙会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对

烟台庙会旅游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保护和传承庙会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可以

更为广泛的宣传庙会文化，还可以提高庙会旅游的影响力，增加旅游收入。对于游客

本身，旅游纪念品具有特定含义和纪念价值，是游客亲身体验旅游过程的载体，一定

程度上可以增强游客对庙会旅游的特殊感情，从而提高重游率。 

六、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业

已经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潮流，旅游文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是发展烟台庙会旅游

的必由之路。在发展庙会旅游的过程中，要合理的将庙会文化转换成旅游资源进行开

发，这样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传统庙会文化。我们在发展庙会旅

游的同时，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使宝贵的文化遗

产遭受破坏。烟台庙会旅游的发展尚不成熟，在开发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政

府的扶持和引导，以促进烟台庙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